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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信息公布管理办法》（国家税
务总局令 第 54号）文件要求，银川市税务局稽查局现对 2023年 3月份的重
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信息进行公告：

宁夏飞扬永恒工贸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法定代表人钟毓
秀。

经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检查，发现其在2018年3月至
2021年10月期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为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27份,金额3222.99万元，税额418.99万元。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其出具了税务处
理决定书，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宁夏凡尔泰阀门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法定代表人马少先。
经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检查，发现其在2019年1月至

2019年12月期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为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5份,金额43.60万元，税额5.66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其出具了税务处理决定
书。

宁夏凤栖梧商贸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法定代表人李幸幸。
经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检查，发现其在2021年6月至

2021年12月期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为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314份,金额 310.43万元，税额 403.56万元。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其出具了税务处

理决定书，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宁夏源茂天辰贸易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法定代表人刘峰。
经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检查，发现其在2020年8月至

2021年12月期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为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25份,金额 249.87万元，税额 32.48万元。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其出具了税务处理
决定书，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宁夏凌波纺织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法定代表人尚延波。
经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检查，发现其在 2020年 11月

至2022年5月期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为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
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25份,金额 249.78万元，税额 32.47万元。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其出具了税务处
理决定书，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宁夏览拓工贸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法定代表人李留根。
经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检查，发现其在2020年1月至

2021年12月期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为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57份,金额1515.33万元，税额196.99万元。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其出具了税务处
理决定书，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以上 6户企业已在网络平台上予以公告，并纳入联合惩戒措施系统，由
相关部门根据上述信息对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管理。

银川市税务局稽查局2023年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公告（三） 仲裁公告
深圳市中幼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屈涛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银金劳人仲案字【2022】846
号），已于2023年3月31日依法作出裁决，因无法送达裁决，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银金劳人仲裁字【2022】846号）裁决书，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到本委（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路与满城街交叉路口南500米银川市金
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四楼403办公室，电话：8307486）领取裁决书，
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裁决书内容如下：银金劳人仲裁字【2022】846号裁
决书内容如下：一、于本裁决书发生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支付申请
人 2021年 3月至 5月、7月至 12月、2022年 1月、2月工资伍万肆仟壹佰壹拾
壹元陆角肆分（54111.64）（月工资 4919.24元×11个月）；二、于本裁决书发生
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金壹万柒仟贰佰壹拾柒
元叁角肆分（17217.34）（月工资4919.24元×3.5个月）；三、于本裁决书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被申请人为申请人缴纳2021年9月至2022年2月的
社会保险，双方按各自比例承担，申请人把应承担的部分主动缴至被申请人
单位，由被申请人统一缴至社保经办机构，具体缴费金额以社保机构核算为
准，滞纳金责任由被申请人承担；四、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公告
深圳市中幼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张颖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银金劳人仲案字【2022】847
号），已于2023年3月31日依法作出裁决，因无法送达裁决，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银金劳人仲裁字【2022】847号）裁决书，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到本委（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路与满城街交叉路口南500米银川市
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四楼403办公室，电话：8307486）领取裁决
书，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裁决书内容如下：银金劳人仲裁字【2022】847
号裁决书内容如下：一、于本裁决书发生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支付
申请人2021年3月至5月、7月至12月、2022年1月至3月15日工资肆万贰
仟捌佰柒拾陆元捌角叁分（42876.83）（月工资3728.42元×11.5个月）；二、于
本裁决书发生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金
（16777.89）（月工资3728.42元×4.5个月）；三、于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三十日内被申请人为申请人缴纳2021年9月至2022年3月的社会保险，
双方按各自比例承担，申请人把应承担的部分主动缴至被申请人单位，由被
申请人统一缴至社保经办机构，具体缴费金额以社保机构核算为准，滞纳金
责任由被申请人承担；四、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辣九香羊蝎子火锅餐饮店：

本委已受理马泽、李娜、杨莉诉银川市兴庆区辣
九香羊蝎子火锅餐饮店工资、双倍工资争议（银兴劳
人仲案字【2023】851、852、875号）；因你单位无法直
接送达，且拒签邮政快递，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自
送达之日起 30日内为举证期限，举证期限届满后即
2023年 6月 28日上午 10时在银川市兴庆区玉皇阁
北街银河巷25号二楼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
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 15日
内，逾期不领取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吸收合并注销公告
经 公 司 股 东 会 决 议 ，江 苏 策 全 建 设 有 限 公 司

（91321102MAC75YG07X）拟吸收合并宁夏兴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1640100MAC2NEFF2E），吸收合并前江苏策全建设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 2000万元，宁夏兴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4000万元。
吸收合并之后，宁夏兴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注销，江苏策全建设有
限公司存续，注册资本变更为6000万元。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宁夏兴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有关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的江苏
策全建设有限公司承继。请以上公司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次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可以要
求原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
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

江苏策全建设有限公司

宁夏兴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4月24日

吸收合并注销公告
经 公 司 股 东 会 决 议 ，江 苏 瑞 梓 满 建 设 有 限 公 司

（91321102MAC5UBJ40K）拟吸收合并宁夏睿道建设有限公司
（91640100MAC2CFWHXP），吸收合并前江苏瑞梓满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万元，宁夏睿道建设有限公司注册资本800万元。吸
收合并之后，宁夏睿道建设有限公司注销，江苏瑞梓满建设有限公
司存续，注册资本变更为2800万元。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宁
夏睿道建设有限公司的有关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的江苏瑞梓满建
设有限公司承继。请以上公司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次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可以要求原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
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

江苏瑞梓满建设有限公司

宁夏睿道建设有限公司

2023年4月25日

仲裁公告
银川鸿鹏伟业劳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冯挺与你公司劳
动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
裁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委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委将依法
做缺席仲裁裁决。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告补正
本院于 2023年 4月 18日在《宁夏法治报》第

1823期刊登的“原告宁夏红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张全智、王丽娟、丁成发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公告中，诉讼请求应为“1.依法判
令解除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2.依法判令
被告王丽娟清偿借款本金80000元及利息9730.38
元（利息暂计算止 2023年 1月 6日，之后利息按照
合同约定计算至贷款偿还完毕之日）；3.依法判令
被告丁成发、张全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4.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特此补正。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召开股东会通知
宁夏金开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将于 2023年 5月 13日在公司办公室召开
股东会决议。关于解除公司董事会和监事
会重新提交公司章程，重新任命执行董事
兼法定代表人代表和监事事宜。请股东宁
夏瑞诚新达商贸有限公司、宁夏元泰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陕西金控互联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准时参加会议。

宁夏金开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2023年4月26日

变更公告
受委托，我行将于 2023年 5

月5日10时在本行拍卖厅对中宁

县国际枸杞交易中心 8#楼 1-2层
37号营业房进行公开拍卖，现将

拍卖方式变更为网络拍卖，拍卖

平台为中拍平台（https://paimai.
caa123.org.cn/）。其他内容不变。

宁夏中鹿拍卖行（有限公司）

2023年4月25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公证处
变更办公场所的公告

根据司法部《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的规
定，核准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公证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6421000101334132）办公场所由吴忠市利通区利通北街
50号变更为吴忠市利通区黎明街343号。特此公告。

宁夏回族自治区司法厅

2023年4月26日

通知
宁夏双伟琪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3MA75W6KTXW），通知公司股东黄银双于
15日后（2023年5月11日9时整）准时到公司开会，确
认公司注销事宜。特此通知。

宁夏双伟琪商贸有限公司

2023年4月26日

保翔：

本院受理的上诉人银川三建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张孝堂、马玉丰、丁少辉、保翔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2民终 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民
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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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闵、宁夏汇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与被执行人李
闵、宁夏汇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9）宁0104民初13081号
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宁0104执57号之二执行裁定书
（裁定内容为：拍卖被执行人李闵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望远镇塞上翡翠城4号楼1
单元102室房产）。现通知你们于2023年5月30日上午9时30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504室通过
协商一致或者摇号的方式选取上述房屋的评估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未到场方放弃挑选评估机构的权
利，由到场方单方抽取评估机构，并于2023年6月30日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9号
窗口领取上述房屋的评估报告。对该评估报告如有异议可在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
式向本院提出，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异议权。本院将通过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具
体时间以网络拍卖通知为准。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以上日期如遇节假日顺延
至节后工作日第一日）。特此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邵桂桂、赵健：

本院受理原告贺卫玲与被告邵桂桂、赵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402民初41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邵
桂桂、赵健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贺卫玲借款本金20万
元及利息（按照原告起诉时上年度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
承担自2018年6月10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期间的利息；按原告
起诉时上年度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承担自2019年8月20日起
至判决生效之日期间的利息）。案件受理费 7300元，公告费 600
元，由被告邵桂桂、赵健负担。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陈会东、潘玉柱、罗志琴：

本院受理原告王晓军与被告陈会东、潘玉柱、罗志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402民初27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潘玉柱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王晓军借款本金35万元及利息（利息以35万元为基
数，自2019年6月30日至2020年8月19日期间以原告王晓军起诉时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2020年8月
20日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以原告王晓军起诉时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王晓军的其他诉讼
请求。案件受理费655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潘玉柱负担。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减资公告
宁夏众鑫源通运输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762FGC78），全体股东
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
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000万
元整减至 100万元整，自公告之日
起 45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本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特此公告。

宁夏众鑫源通运输有限公司

2023年4月26日

（2023）宁0303民初870号

顾小白、张全智、丁成发：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顾小
白、张全智、丁成发、白学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依
法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2.依法判令被告顾小白清偿
借款本金 80000元及利息 11555.48元（利息暂计算止 2023年 1月 6日，
之后利息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贷款偿还完毕之日）；3.依法判令被告白
学喜、丁成发、张全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案件受理费由被
告承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0303民初
870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宁夏中澳伟辉肉食品开发有限公司、中宁县宁宝红枸杞制品有限公司、宁夏百联科技服

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郭慧与被告宁夏中澳伟辉肉食品开发有限公司、中宁县宁宝红枸杞
制品有限公司、宁夏百联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作
出（2022）宁0106民初160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宁夏中澳伟辉肉食品开发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原告郭慧借款本金 50000元，支付利息 8317.8元
（利息算至 2020年 5月 5日），共计 58317.8元；2020年 5月 5日之后的利息以本金 50000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继续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郭慧的其
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516元，由原告郭慧负担 1192元，由被告宁夏中澳伟辉肉食品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1324
元。公告费1100元，由被告宁夏中澳伟辉肉食品开发有限公司负担。现依法向你们公
司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三庭703办公室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050号

银川胡商投资有限公司：

原告罗东宁与被告长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长枫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银川胡商投资有限公司、第三人北京中银（银川）律
师事务所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
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 320603元（以房款总额
221106元为基数，自 2014年 11月 1日起暂计算至 2022年 10月 10
日，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请求判至实际交房之日）；2.三被告共同承
担本案诉讼费用。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10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
二楼2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71号

赵贝贝：

本院受理原告潘东格与被告赵贝贝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0104民初5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赵
贝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潘东格借
款5000元及利息41.6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300
元，由被告赵贝贝负担。被告赵贝贝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大新法庭 211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执758号

陈学刚、李晓艳：

申请执行人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被执行人陈学刚、李晓艳
公证债权文书一案，由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国信公证处作出的（2022）宁银国
信证字第 01182号公证债权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你们至今未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现本院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依法裁定拍卖被执行人陈学刚
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东盛苑 1号楼 4单元 501室房产。因你们拒不到庭，现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0104执758号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廉洁监督卡，同时通知你们于2023年5月30日上午10：00（遇节假日顺延）到银
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选取评估机构，逾期未到视为放弃摇号确定
评估机构的权利，并于 2023年 6月 30日（遇节假日顺延）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
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领取评估报告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
异议可在评估报告送达之日起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未提异议即
视为无异议。本院将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依法对上述车产进行网络拍卖，
竞买公告、竞买须知及标的物详情等拍卖事项均会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发
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李爱花：

本院受理原告王秀丽与被告李爱花非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支
付原告各项损失共计 31629元（医疗费 7196.7元、
误工费 15827元、护理费 5055.3元、营养费 1000
元、复印费50元、车辆损失费1000元、精神损失费
1000元、交通费500元）；2.被告承担诉讼费用。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 15日内，并定于答辩及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
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交通事故
第二巡回法庭（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兴庆
区二大队 2楼 215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盘子女人坊摄影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赵婷与你公
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
判令：1.被告向原告返还定金
305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一审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
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西二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睿晟基业建材有限公司、杨焰：

本院受理的原告李慧与被告宁夏睿晟基业建材
有限公司、杨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民初18159号民事判
决，判决如下：被告宁夏睿晟基业建材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李慧支付转让款
6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130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宁
夏睿晟基业建材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702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执异79号

沈闯财、杨世珍、杨世雅、汪巍、张立宣、郭晓军：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青岛海通顺达工贸有限公司与
被执行人宁夏银东饮料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
人青岛海通顺达工贸有限公司提出申请，申请追加沈闯财、
杨世珍、杨世雅、汪巍、张立宣、郭晓军为被执行人，现该案已
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3）宁 0104执异 79号执行裁定书，
裁定：一、追加沈闯财为（2022）宁0104执7570号执行案件被
执行人，并对宁夏银东饮料有限公司不能履行（2021）宁0104
民初10765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二、驳回
申请人青岛海通顺达工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追加请求。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执异
79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1202办公室
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
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逾期本裁定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2632号

冯鲜花、路金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互成置业有限公司与被告苏
建军、苏陈晨、陈静及第三人银帝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冯鲜花、史月霞、路金哲、路金钰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
付购房款 2730089 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1270856元（按年利率7.35%，自2015年10月1日计算
至 2022年 1月 31日，共 76个月），并请求按此利率标
准计算至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支付之日止。以上两
项合计：4000945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因你们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
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楼二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2634号

冯鲜花、路金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互成置业有限公司与被告苏
建军、苏陈昕、陈静及第三人银帝地产集团有限公
司、冯鲜花、史月霞、路金哲、路金钰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
告支付购房款2548528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
1186340元（按年利率 7.35%，自 2015年 10月 1日计
算至2022年1月31日，共76个月），并按此利率标准
计算至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支付之日止，以上两项
合计：3734868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因你们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4
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楼二号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804号

银川翰璟体育文化有限公司第一分公

司：

本院受理原告王文芳诉你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向
原告退还健身卡卡费 2280元；2.本案
各项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公司
不在原址办公，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
无法直接送达，本院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
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2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兰红梅、董荣飞：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
回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与被执行人兰红梅、董荣飞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8）宁 0104民初 5428号民事判决
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宁
0104执7637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拍卖被执行人兰
红梅、董荣飞提供抵押的兰红梅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幸福世
家 1号楼 4单元 602室房产（房权证兴庆区字第 2010026206
号）】。现通知你们于2023年5月30日上午9时30到银川市兴
庆区人民法院504室通过协商一致或者摇号的方式选取上述房
屋的评估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未到场方放弃挑选评估机构的权
利，由到场方单方抽取评估机构，并于2023年6月30日到银川
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9号窗口领取上述房屋的评估
报告。对该评估报告如有异议可在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0日
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异议权。本院
将通过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具体时间以网络
拍卖通知为准。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以
上日期如遇节假日顺延至节后工作日第一日）。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吴雪兵、蔡菊飞：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
治区分行营业部与被执行人吴雪兵、蔡菊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作出的（2018）宁 0104民初 8864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宁 0104执 7639号之二执行裁定书
【裁定内容为：拍卖被执行人吴雪兵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兴庆区建发城市花园 2号楼 3单元 1101室房屋（房权证兴庆区字第
2014010947号）及土地使用权（银国用 2006第 05004号）】。现通知
你们于2023年5月30日上午9时30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504室
通过协商一致或者摇号的方式选取上述房屋的评估机构，逾期不到
视为未到场方放弃挑选评估机构的权利，由到场方单方抽取评估机
构，并于 2023年 6月 30日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 9
号窗口领取上述房屋的评估报告。对该评估报告如有异议可在收到
评估报告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不提出视为放
弃异议权。本院将通过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具体
时间以网络拍卖通知为准。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以上日期如遇节假日顺延至节后工作日第一日）。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